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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產增值策略服務風險披露

風險披露

槓桿投資風險 – 以槓桿形式進行投資，較少的價格變動會對客戶有關的收益或損失或透支貸款限額有倍增效應， 
亦會大幅提升客戶所面對的投資風險。因此，外匯孖展買賣、槓桿投資產品或各種衍生工具的損失風險可能相

當重大。客戶遭受的損失可能會超過保證金的款額。即使定下諸如「止蝕」或「限價」的應變指令亦未必可以

將損失局限於預算的數額。市場環境可能使這類指令無法執行。客戶可能被要求於短時間內存入額外保證金。

若客戶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供所須的資金，其未平倉合同可能被結算。假若市場急劇轉壞，超出補倉水平並

達強制平倉(亦即「斬倉」)水平時，本行保留權利在沒有事先通知及沒有任何補倉通知下，直接拋售所有或部份

未平倉合同。客戶將要繼續對戶口所出現的剩餘欠款承擔責任。當然，本簡單聲明不可能披露所有風險及在貨幣/
其衍生工具或任何其他槓桿式投資產品交易過程中的其他重要事項。因此，客戶應在買賣前小心及充份了解市

場。

- 對於增值外匯組合，客戶可透過抵押存款(包括本地及外地貨幣)及/或外幣優惠戶口作槓桿投資於外幣優惠

戶口及/或其他外幣。輕微市場波動(包括但不限於貨幣匯率波動)可能令客戶損失倍增，蒙受重大虧蝕，甚

或損失全部抵押品及令戶口出現欠款。

價格風險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透過客戶現有的抵押

存款及/或如股票、基金、債券、票據、外幣優惠戶口等的抵押品作槓桿投資，是屬於高投機性和具風險的，並須

承受市場波動的風險。客戶所持的資產價值可能會因而減少。

- 使用槓桿是指較少的價格變動會對客戶有關的收益或損失有倍增效應。客戶須有足夠淨資產值方可承受槓

桿投資產品之風險及投資於槓桿產品的潛在虧損。

- 外匯和商品：定下止蝕標準可有助限制損失的款額，但指令可能會在較差的價格時執行。市場環境亦可能

令有關指令未能執行，因此指令並非一定有效。

利率風險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貸款利率可能會於投

資或使用透支貸款限額期間波動，客戶的利息成本可能會因此而變動；部份投資產品的價值或會受利率變動而有

所變更，並影響其投資的淨回報。

流動性風險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在不利的市場情況

下，客戶可能不能結算全部或部份其所持的資產價值。

- 外幣優惠戶口及個別種類之票據不能於到期日前終止。所有於到期日前之還款或補倉均需以額外款項償還。

若客戶未能存入足夠額外金額，本行有權於到期日前終止該外幣優惠戶口或票據之投資，款項將用作償還

貸款結餘。此提前終止程序可能導致客戶蒙受損失，客戶須繼續對戶口所出現的任何欠負責。

信貸風險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批出的信貸金額是

取決於個別抵押存款及/或抵押品所獲批的可抵押價值。 
- 本行可更改可抵押價值，而毋須另行通知。

- 債券及票據等抵押品的可抵押價值會受負面/下調評級所影響。任何抵押品的最低評級遭穆迪和標準普爾下

調為或低於本行指定評級，可使該抵押品不獲融資及因而觸發補倉或強制平倉。

貨幣風險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若貸款之貨幣與相關

投資及/或存款之貨幣不同，外匯風險影響可能影響貸款、相關投資及/或存款的價值。即使貨幣匯率只出現窄幅

波動，亦可導致客戶的獲利或虧損倍增，進而觸發補倉和強制平倉。

按市值計價虧損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客戶的槓桿

持倉量會視乎情況，在當天、每天、每週或每月按市值計價，客戶可能被通知於短間內存入額外資金以避免其槓

桿持倉被強制平倉。

- 損失可能超出客戶原本用作抵押之存款及/或抵押品的總值。

- 客戶將須繼續對戶口內的欠款承擔責任。

預算補倉

- 對於增值投資增值組合及全能組合增值服務，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

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當最初投資組合抵押品的市值(即貸款服務的欠付金額除以加權孖展百份比後，減去

貸款服務的欠付金額的總值)虧損少於25%，花旗銀行可絕對酌情決定行使權利：

a) 拒絕執行客戶任何合資格投資及/或合資格存款的任何類別交易；或

b) 運用任何結算收益使最初投資組合抵押品恢復至低於0%或可能的最低百分比。

補倉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槓桿貸款補倉水平之意義

及影響。若客戶未能於規定時間內補倉，本行可結算未 平倉之合同。本行可改變補倉水平，而毋須事先通知。本

行並無責任通知客戶上述觸發補倉之情況，因此監察上述情況是客戶之責任。

- 對於外幣槓桿投資及增值外匯組合，補倉水平是定於孖展水平等於或超出貸款擔保比率1之100%。如引發補

倉，客戶需要在2個工作天內存入額外款額使孖展水平低於貸款擔保比率1之100%。

- 對於外匯孖展買賣，補倉水平為孖展水平跌至等於或低於7.5(即浮動虧損達最初抵押品價值25%或以上)。如

引發補倉，客戶需要在2個工作天內存入浮動虧損總額，令孖展水平回升至等於10或以上(即總抵押品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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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總持倉貸款的6.67%或以上)。 
- 對於增值投資增值組合及全能組合增值服務，當最初投資組合抵押品的市值虧損25%或以上將觸發補倉。

如引發補倉，客戶需要在7天內存入額外資金。

強制平倉 – 客戶經理及/或財資策劃師/投資策劃師/任何其他花旗銀行的持牌銷售人士已解釋槓桿貸款強制平倉 

(亦即「斬倉」)水平之意義及影響，包括客戶全部或部分的抵押存款及/或抵押品可能會被變賣以支付貸款服務下

全部或部分應付數額而不獲任何通知，並已闡明假若市場急劇轉壞，超出補倉水平並達強制平倉水平時，本行保

留權利在沒有事先通知及沒有任何補倉通知下，直接拋售所有或部份未平倉合同。本行亦可改變強制平倉水平，

而毋須事先通知。

- 對於外幣槓桿投資及增值外匯組合，強制平倉水平定於貸款擔保比率1等於或多於103.44%。

- 對於外匯孖展買賣，強制平倉水平為孖展水平等於或低於5 (即浮動虧損達最初抵押品價值50%或以上)。

- 對於增值投資組合及全能組合增值服務，當最初投資組合抵押品市值(即貸款服務的欠付金額除以加權孖展

百份比後，減去貸款服務的欠付金額的總值)虧損50%或以上將觸發強制平倉。

說明例子 – 以下例子均假設抵押品的孖展百份比及資產組合維持不變： 

- 對於增值外匯組合，若客戶以價值$100美元的資產為抵押品，以獲取相當於$500美元貸款，他/她將擁有共

$600美元的資產。此等情況下，其貸款擔保比率為100％。任何資產折舊或貸款升值都會被要求追加保證金;
若貸款升至$517.2美元，或資產貶值至$580美元，其貸款擔保比率將等於103.44％，並會觸發強制平倉。此

例同樣適用於外幣槓桿投資。

- 對於外匯孖展買賣，若客戶以價值$100美元的資產為抵押品，並開立相等於$1,500美元的孖展交易；此等

情況下，其孖展水平為10。若交易損失$25美元，其孖展水平將下降至7.5，追加保證金通知將被觸發；若

果交易損失$50美元，保證金水平將被降至5，同時觸發強制平倉。

- 對於增值投資組合，若客戶存入$400美元存款，並同時獲取$600美元貸款，他/她以$1,000美元投資孖展百

份比60％之產品。此等情況下，其孖展水平為0。若其投資貶值10％至$900美元，其孖展水平將下降

25％，並觸發追加保證金。若其投資貶值20％至$800美元，其孖展水平將下降50％，同時觸發強制平倉。此

例同樣適用於全能增值組合服務。

其他

- 所批核的貸款額將按個別抵押的孖展百份比而定。本行可隨時更改抵押品的孖展百份比而毋須另行通知。

孖展百份比的變動有可能觸發補倉或強制平倉。

- 客戶應該尋求獨立意見以作參考。若客戶選擇不尋求此等獨立意見，客戶必須根據自己的投資目標、財務

狀況及風險評估仔細考慮，決定是否適合這類槓桿產品或各種衍生工具。

1 貸款擔保比率即下述(a)對(b)的比率。(a)於任何時候，循環信用信貸下或閣下戶口內未償還的金額(包括累 計利息)的總和；(b)以下(i)和(ii)的
總和再乘以由銀行不時訂立的百份率(現為 83.33%)：(i)客戶備存於銀行戶口內的合格存款(為此目的，包括累計利息及閣下於外幣優惠戶口

內的投資的價值)的價值及(ii)將備存於銀行的存款(包括累計利息)或閣下將運用此等借貸所得的資金的任何部分於銀行建立的各項借貸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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